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1007號

原      告  彭愷忠  

            連賴廷英

0000000000000000

            連倍興  

            陳國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柯宏奇律師

            江錫麒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宏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定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

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

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二、確定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

○○○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

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三、確定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

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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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請求確認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

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49地號土

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156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62地

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A―B之連接虛線。二、請求

確認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

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B―C之連接虛線。三、請

求確認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

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C―D之連接虛線」（見本院卷第13

至14頁）；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

國測中心）到場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及當

庭更正上開聲明為：「一、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

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

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

址，為附圖即國測中心113年8月2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

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二、確認連賴

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

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

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三、確認陳國

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

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

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見本院卷第237、239至

240頁）。本院審酌上開聲明之更正，並未變更訴訟標的，

僅係依國測中心就原告請求測量而成之鑑定圖做出調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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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所主張界址予以明確描述之補充事實上陳述行為，非屬

訴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彭愷忠為系爭154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連賴廷

英、連倍興為系爭155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2分

之1；陳國浩為系爭155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1

56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並與上開原告之各土地相毗鄰。

因苗栗縣苗栗市於112年度進行地籍重測，被告對於重測後

界址有爭議，同時主張原告所有建物有越界占用系爭1562地

號土地之情事，遂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申請調處，經苗

栗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12年5月31日、同年7月2

6日、同年8月29日、同年10月19日進行4次調處後，於同年1

0月19日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為由，

作成第40案裁處結果（下稱系爭裁處結果）。惟因原告及周

遭鄰居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故系爭裁處結果

所定界址，顯不符歷史發展因素及道路現況，爰依法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

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

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㈡確

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

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

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㈢確認

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

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

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

二、被告則以：苗栗縣政府於112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伊

對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遂向苗栗縣政府申請調處，嗣因調

處不成立，經苗栗縣政府於112年10月31日依直轄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進

行裁處，裁處結果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為重測結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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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裁處結果公允且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

㈠、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

號）為彭愷忠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

○市○○段00000地號）為連賴廷英、連倍興共有；系爭155

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陳

國浩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

段00000地號）為被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改組前為「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所有。

㈡、於112年度地籍重測時，兩造對於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經

被告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

未能成立協議，經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逕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於112年10月1

9日作出系爭裁處結果。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5款所定「因定不動產之界線

涉訟者」，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

其界線所在之訴訟，其性質屬形成之訴，法院得本於調查結

果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界址之拘束（最高

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07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法

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

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

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

年度台上字第3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土地法第46條之1

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

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

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

解釋參照）；是土地重測之目的既在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

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籍圖，在舊地籍圖並無破損、滅失或不精準之情形，原有之

界址亦無不明，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並據以形成一定之法律、

生活關係等情況下，重測後之土地界址，自應以重測前之地

籍圖為準（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

㈠、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勘驗現場，並囑託國測

中心測量人員分別就原告主張之界址、重測協助指界位置暫

存檔及被告主張之界址（即舊地籍線）繪製測量並計算面

積，及於成果圖內標示溝渠位置後，經國測中心使用精密電

子測距經緯儀，在上開土地附近檢測111年度苗栗縣苗栗市

地籍圖重測期間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合格後，以各圖根點

為基點，分別施測兩造指界位置、上開土地及附近界址點，

並計算其座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

（同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及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60

0），再依據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

圖、重測前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及重測地籍調查表等資

料，展繪本件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

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鑑定結

果：鑑定圖㈠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㈡圖示―黑色實線係

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K…L…M…N黑色連接點

線係以重測前苗栗段地籍圖（比例尺1/600）測定系爭土地

間界址，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

1/500鑑測原圖上之位置即重測後文昌段1549、1550、1552

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9、401-1、401-3地號）與毗鄰同

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

籍圖經界線位置（即被告指界位置），經鑑測結果，與苗栗

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位置相

符。㈣圖示--黑色連接虛線係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重

測協助指界暫存檔之經界線位置。㈤圖示F--E--H--G--I--J

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土地

所有權人）指界位置，其中F、E、H、G、I、J點實地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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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漆，圖示P、R點係紅色連接虛線與黑色連接虛線延長之交

點。㈥圖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係依法官現場囑

託事項測量溝渠位置，其中A至D點實地為白色噴漆。㈦依法

官囑託事項計算增減面積，詳如鑑定圖上面積增減分析表所

示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7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國測中

心113年8月5日測籍字第1131555594號函附（更正後）鑑定

書及鑑定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53、155、221

至223頁）；又國測中心復依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

重測後地籍圖、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

表裁處結果（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展繪有關上開土地地

籍圖經界線，上開土地重測後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

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01-3、401-1、420-

9、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界址點，詳如補充鑑

定圖一節，亦有國測中心113年11月15日測籍字地000000000

0號函附補充鑑定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

本院審酌國測中心係我國具土地測量專業技術之最高測量權

責機關，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理應精密優良，且其鑑定方

法尚須遵守地籍圖測量實施規則及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

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之相關規定，且已將重測前、後

地籍圖、鄰地界址、兩造之指界、系爭裁處結果、苗栗縣苗

栗市地籍調查表、苗栗縣苗栗市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界址

標示補正】表等納入考量，所得鑑定結果應屬準確；此外，

本件卷內亦不存在得證明重測前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或不精

準，或原有之界址不明之事證，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兩造土地間之界址自應以重測前地籍原圖所示經界線所

載界址為準。據此，國測中心以重測前、後地籍圖經界線及

系爭裁處結果所示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進行測量比對結果，

既均一致，堪認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

界址，應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

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

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

接點線。

㈡、原告雖稱：由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說明（二）可知，鑑定圖所

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伊指界如鑑定圖

所示紅色連接虛線仍在上開黑色實線範圍內，故伊欲以該重

測後地籍圖經界線為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至241

頁）。惟鑑定圖所示之黑色實線，實則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

毗鄰之文昌段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自補

充鑑定圖內亦可得悉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東南方尚有

上開1561地號土地，而鑑定圖與補充鑑定圖上所示黑色實

線，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上開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

籍圖經界線，均與原告所有上開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

之經界線無關等情，業據國測中心函覆及所附補充鑑定圖所

示明確（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是原告主張上開黑色實

線為兩造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容有誤會。

㈢、原告復稱:渠等土地內設有被告之溝渠，被告最初曾於84年9

月25日行文向伊及鄰地之所有權人借用土地設置上開溝渠，

可證經界線應為補充鑑定圖所示F--E--H--G--I--J紅色連接

虛線云云，並提出臺灣省苗栗農田水利會84年9月25日84苗

農水管字第13268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07頁）。惟無論兩

造土地間之經界線係採原告方案或被告方案（即本院認定之

經界線位置），鑑定圖所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即

上開溝渠之坐落位置，均位在陳國浩所有之系爭1552地號土

地範圍內一節，此有前揭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可參，且為

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8頁），基此，可證溝渠之具體坐

落位置違何，尚與兩造土地間界址之認定無涉。

㈣、原告另稱:渠等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而於渠

等土地上興建建物，故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

為兩造間土地界址云云。惟經本院向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調取原告等人分別所有之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

○000○000號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等相關申請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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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函覆僅存門牌號碼苗栗縣○○市

○○路000號建物案卷一節，有卷附苗栗縣政府113年4月22

日府商建字第1130083303號函文可參(見院卷第133頁)。而

觀諸該函文所附84年11月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圖，其中建物一

層平面圖所示建築線(即一樓屋前騎樓之前緣)與該建物前方

之15公尺計畫道路(即中正路)之間，尚有公共排水溝穿越其

間，二者本非緊鄰，故原告逕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

處作為兩造間土地界址，是否有據，本待商榷；況且，細繹

上開竣工圖所示建物一層平面圖建築線，可知，倘該等建

物、騎樓確均係依圖施作興建，則公共排水溝理應坐落在一

樓屋前騎樓之前方，然經本院勘驗結果，公共排水溝之實際

坐落位置則位在騎樓之正下方，此有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

片可參，徵諸此情，益見上開建物、騎樓於最初興建時，並

非依核定之建築線而為施作，故自無從以一樓屋前騎樓實際

坐落位置作為本件界址認定之依據。基此，原告主張應以一

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交界作為兩造間土地之界址一節，亦屬無

稽。

㈤、原告又稱：如依國測中心之補充鑑定圖，被告之土地面積將

增加3.53平方公尺，原告之土地面積則與登記面積相符或相

差無幾，如依被告主張，將造成原告占用被告土地之結果，

然國測中心並未具體說明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寬度為何等語

（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土地面積並非確認界址應審酌之因素，反而應係以地籍

圖之界址確定土地面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彭愷忠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

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

連接點線；連賴廷英、連倍興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0地號

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

―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陳國浩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2地

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

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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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鄭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周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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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1007號
原      告  彭愷忠  
            連賴廷英


            連倍興  
            陳國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柯宏奇律師
            江錫麒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宏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定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二、確定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三、確定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請求確認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156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A─B之連接虛線。二、請求確認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B─C之連接虛線。三、請求確認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C─D之連接虛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測中心）到場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及當庭更正上開聲明為：「一、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附圖即國測中心113年8月2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二、確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三、確認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見本院卷第237、239至240頁）。本院審酌上開聲明之更正，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係依國測中心就原告請求測量而成之鑑定圖做出調整，將原告所主張界址予以明確描述之補充事實上陳述行為，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彭愷忠為系爭154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連賴廷英、連倍興為系爭155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陳國浩為系爭155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並與上開原告之各土地相毗鄰。因苗栗縣苗栗市於112年度進行地籍重測，被告對於重測後界址有爭議，同時主張原告所有建物有越界占用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情事，遂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申請調處，經苗栗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12年5月31日、同年7月26日、同年8月29日、同年10月19日進行4次調處後，於同年10月19日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為由，作成第40案裁處結果（下稱系爭裁處結果）。惟因原告及周遭鄰居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故系爭裁處結果所定界址，顯不符歷史發展因素及道路現況，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㈡確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㈢確認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
二、被告則以：苗栗縣政府於112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伊對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遂向苗栗縣政府申請調處，嗣因調處不成立，經苗栗縣政府於112年10月31日依直轄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進行裁處，裁處結果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為重測結果，系爭裁處結果公允且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
㈠、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彭愷忠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連賴廷英、連倍興共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陳國浩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被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改組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所有。
㈡、於112年度地籍重測時，兩造對於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經被告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未能成立協議，經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逕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於112年10月19日作出系爭裁處結果。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5款所定「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涉訟者」，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其性質屬形成之訴，法院得本於調查結果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界址之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07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參照）；是土地重測之目的既在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在舊地籍圖並無破損、滅失或不精準之情形，原有之界址亦無不明，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並據以形成一定之法律、生活關係等情況下，重測後之土地界址，自應以重測前之地籍圖為準（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勘驗現場，並囑託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分別就原告主張之界址、重測協助指界位置暫存檔及被告主張之界址（即舊地籍線）繪製測量並計算面積，及於成果圖內標示溝渠位置後，經國測中心使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上開土地附近檢測111年度苗栗縣苗栗市地籍圖重測期間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合格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兩造指界位置、上開土地及附近界址點，並計算其座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同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及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600），再依據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圖、重測前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及重測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本件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鑑定結果：鑑定圖㈠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㈡圖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K…L…M…N黑色連接點線係以重測前苗栗段地籍圖（比例尺1/6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鑑測原圖上之位置即重測後文昌段1549、1550、155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9、401-1、401-3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即被告指界位置），經鑑測結果，與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位置相符。㈣圖示--黑色連接虛線係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之經界線位置。㈤圖示F--E--H--G--I--J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位置，其中F、E、H、G、I、J點實地為紅色噴漆，圖示P、R點係紅色連接虛線與黑色連接虛線延長之交點。㈥圖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係依法官現場囑託事項測量溝渠位置，其中A至D點實地為白色噴漆。㈦依法官囑託事項計算增減面積，詳如鑑定圖上面積增減分析表所示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7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國測中心113年8月5日測籍字第1131555594號函附（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53、155、221至223頁）；又國測中心復依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重測後地籍圖、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展繪有關上開土地地籍圖經界線，上開土地重測後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01-3、401-1、420-9、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界址點，詳如補充鑑定圖一節，亦有國測中心113年11月15日測籍字地0000000000號函附補充鑑定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本院審酌國測中心係我國具土地測量專業技術之最高測量權責機關，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理應精密優良，且其鑑定方法尚須遵守地籍圖測量實施規則及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之相關規定，且已將重測前、後地籍圖、鄰地界址、兩造之指界、系爭裁處結果、苗栗縣苗栗市地籍調查表、苗栗縣苗栗市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界址標示補正】表等納入考量，所得鑑定結果應屬準確；此外，本件卷內亦不存在得證明重測前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或不精準，或原有之界址不明之事證，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土地間之界址自應以重測前地籍原圖所示經界線所載界址為準。據此，國測中心以重測前、後地籍圖經界線及系爭裁處結果所示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進行測量比對結果，既均一致，堪認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應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㈡、原告雖稱：由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說明（二）可知，鑑定圖所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伊指界如鑑定圖所示紅色連接虛線仍在上開黑色實線範圍內，故伊欲以該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為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至241頁）。惟鑑定圖所示之黑色實線，實則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毗鄰之文昌段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自補充鑑定圖內亦可得悉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東南方尚有上開1561地號土地，而鑑定圖與補充鑑定圖上所示黑色實線，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上開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均與原告所有上開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線無關等情，業據國測中心函覆及所附補充鑑定圖所示明確（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是原告主張上開黑色實線為兩造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容有誤會。
㈢、原告復稱:渠等土地內設有被告之溝渠，被告最初曾於84年9月25日行文向伊及鄰地之所有權人借用土地設置上開溝渠，可證經界線應為補充鑑定圖所示F--E--H--G--I--J紅色連接虛線云云，並提出臺灣省苗栗農田水利會84年9月25日84苗農水管字第13268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07頁）。惟無論兩造土地間之經界線係採原告方案或被告方案（即本院認定之經界線位置），鑑定圖所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即上開溝渠之坐落位置，均位在陳國浩所有之系爭1552地號土地範圍內一節，此有前揭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可參，且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8頁），基此，可證溝渠之具體坐落位置違何，尚與兩造土地間界址之認定無涉。
㈣、原告另稱:渠等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而於渠等土地上興建建物，故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兩造間土地界址云云。惟經本院向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調取原告等人分別所有之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000○000號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等相關申請案卷後，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函覆僅存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號建物案卷一節，有卷附苗栗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府商建字第1130083303號函文可參(見院卷第133頁)。而觀諸該函文所附84年11月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圖，其中建物一層平面圖所示建築線(即一樓屋前騎樓之前緣)與該建物前方之15公尺計畫道路(即中正路)之間，尚有公共排水溝穿越其間，二者本非緊鄰，故原告逕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兩造間土地界址，是否有據，本待商榷；況且，細繹上開竣工圖所示建物一層平面圖建築線，可知，倘該等建物、騎樓確均係依圖施作興建，則公共排水溝理應坐落在一樓屋前騎樓之前方，然經本院勘驗結果，公共排水溝之實際坐落位置則位在騎樓之正下方，此有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可參，徵諸此情，益見上開建物、騎樓於最初興建時，並非依核定之建築線而為施作，故自無從以一樓屋前騎樓實際坐落位置作為本件界址認定之依據。基此，原告主張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交界作為兩造間土地之界址一節，亦屬無稽。
㈤、原告又稱：如依國測中心之補充鑑定圖，被告之土地面積將增加3.53平方公尺，原告之土地面積則與登記面積相符或相差無幾，如依被告主張，將造成原告占用被告土地之結果，然國測中心並未具體說明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寬度為何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面積並非確認界址應審酌之因素，反而應係以地籍圖之界址確定土地面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彭愷忠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連賴廷英、連倍興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陳國浩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鄭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周煒婷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1007號
原      告  彭愷忠  
            連賴廷英

            連倍興  
            陳國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柯宏奇律師
            江錫麒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宏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定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
    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
    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二、確定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
    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
    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
    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三、確定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
    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
    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請求確認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
    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
    被告所有坐落同段156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62地號土地）
    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A─B之連接虛線。二、請求確認原告
    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
    之界址，為附圖所示B─C之連接虛線。三、請求確認原告陳
    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2
    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
    圖所示C─D之連接虛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嗣經本
    院會同兩造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測中心）到場測
    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及當庭更正上開聲明為
    ：「一、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
    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附圖即國測中心113
    年8月2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
    （即黑色實線）。二、確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
    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
    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
    （即黑色實線）。三、確認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
    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
    線）」（見本院卷第237、239至240頁）。本院審酌上開聲
    明之更正，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係依國測中心就原告請求
    測量而成之鑑定圖做出調整，將原告所主張界址予以明確描
    述之補充事實上陳述行為，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彭愷忠為系爭154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連賴廷
    英、連倍興為系爭155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2分
    之1；陳國浩為系爭155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1
    56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並與上開原告之各土地相毗鄰。
    因苗栗縣苗栗市於112年度進行地籍重測，被告對於重測後
    界址有爭議，同時主張原告所有建物有越界占用系爭1562地
    號土地之情事，遂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申請調處，經苗
    栗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12年5月31日、同年7月2
    6日、同年8月29日、同年10月19日進行4次調處後，於同年1
    0月19日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為由，
    作成第40案裁處結果（下稱系爭裁處結果）。惟因原告及周
    遭鄰居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故系爭裁處結果
    所定界址，顯不符歷史發展因素及道路現況，爰依法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
    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鑑定
    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㈡確認連賴
    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
    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
    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㈢確認陳國浩
    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
    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
    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
二、被告則以：苗栗縣政府於112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伊
    對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遂向苗栗縣政府申請調處，嗣因調
    處不成立，經苗栗縣政府於112年10月31日依直轄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進
    行裁處，裁處結果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為重測結果，系
    爭裁處結果公允且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
㈠、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
    彭愷忠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
    00000地號）為連賴廷英、連倍興共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陳國浩所有；系
    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
    被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改組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
    水利署」）所有。
㈡、於112年度地籍重測時，兩造對於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經被
    告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未
    能成立協議，經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逕
    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於112年10月19
    日作出系爭裁處結果。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5款所定「因定不動產之界線
    涉訟者」，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
    其界線所在之訴訟，其性質屬形成之訴，法院得本於調查結
    果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界址之拘束（最高
    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07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法
    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
    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
    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
    年度台上字第3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土地法第46條之1
    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
    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
    ，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
    ，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
    釋參照）；是土地重測之目的既在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
    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圖，在舊地籍圖並無破損、滅失或不精準之情形，原有之界
    址亦無不明，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並據以形成一定之法律、生
    活關係等情況下，重測後之土地界址，自應以重測前之地籍
    圖為準（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
㈠、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勘驗現場，並囑託國測
    中心測量人員分別就原告主張之界址、重測協助指界位置暫
    存檔及被告主張之界址（即舊地籍線）繪製測量並計算面積
    ，及於成果圖內標示溝渠位置後，經國測中心使用精密電子
    測距經緯儀，在上開土地附近檢測111年度苗栗縣苗栗市地
    籍圖重測期間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合格後，以各圖根點為
    基點，分別施測兩造指界位置、上開土地及附近界址點，並
    計算其座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
    同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及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600）
    ，再依據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圖、重
    測前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及重測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
    本件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
    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鑑定結果：鑑定圖㈠
    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㈡圖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
    籍圖經界線。㈢圖示K…L…M…N黑色連接點線係以重測前苗栗段
    地籍圖（比例尺1/6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並讀取其坐
    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鑑測原圖上之
    位置即重測後文昌段1549、1550、155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
    420-9、401-1、401-3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
    苗栗段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即
    被告指界位置），經鑑測結果，與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
    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位置相符。㈣圖示--黑色連接
    虛線係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之經
    界線位置。㈤圖示F--E--H--G--I--J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
    （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位置，
    其中F、E、H、G、I、J點實地為紅色噴漆，圖示P、R點係紅
    色連接虛線與黑色連接虛線延長之交點。㈥圖示A--B--D--C-
    -A藍色連接虛線，係依法官現場囑託事項測量溝渠位置，其
    中A至D點實地為白色噴漆。㈦依法官囑託事項計算增減面積
    ，詳如鑑定圖上面積增減分析表所示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
    17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國測中心113年8月5日測籍字第1
    131555594號函附（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等件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41至153、155、221至223頁）；又國測中心
    復依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重測後地籍圖、苗栗縣政
    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重測協助指
    界暫存檔），展繪有關上開土地地籍圖經界線，上開土地重
    測後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
    測前苗栗段401-3、401-1、420-9、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
    測前地籍圖界址點，詳如補充鑑定圖一節，亦有國測中心11
    3年11月15日測籍字地0000000000號函附補充鑑定圖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本院審酌國測中心係我國具
    土地測量專業技術之最高測量權責機關，其測量技術及使用
    儀器理應精密優良，且其鑑定方法尚須遵守地籍圖測量實施
    規則及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
    之相關規定，且已將重測前、後地籍圖、鄰地界址、兩造之
    指界、系爭裁處結果、苗栗縣苗栗市地籍調查表、苗栗縣苗
    栗市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界址標示補正】表等納入考量，
    所得鑑定結果應屬準確；此外，本件卷內亦不存在得證明重
    測前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或不精準，或原有之界址不明之事
    證，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土地間之界址自應以
    重測前地籍原圖所示經界線所載界址為準。據此，國測中心
    以重測前、後地籍圖經界線及系爭裁處結果所示重測協助指
    界暫存檔進行測量比對結果，既均一致，堪認系爭1549地號
    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應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
    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
    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
    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㈡、原告雖稱：由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說明（二）可知，鑑定圖所
    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伊指界如鑑定圖
    所示紅色連接虛線仍在上開黑色實線範圍內，故伊欲以該重
    測後地籍圖經界線為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至241
    頁）。惟鑑定圖所示之黑色實線，實則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
    毗鄰之文昌段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自補
    充鑑定圖內亦可得悉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東南方尚有
    上開1561地號土地，而鑑定圖與補充鑑定圖上所示黑色實線
    ，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上開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
    圖經界線，均與原告所有上開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
    經界線無關等情，業據國測中心函覆及所附補充鑑定圖所示
    明確（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是原告主張上開黑色實線
    為兩造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容有誤會。
㈢、原告復稱:渠等土地內設有被告之溝渠，被告最初曾於84年9
    月25日行文向伊及鄰地之所有權人借用土地設置上開溝渠，
    可證經界線應為補充鑑定圖所示F--E--H--G--I--J紅色連接
    虛線云云，並提出臺灣省苗栗農田水利會84年9月25日84苗
    農水管字第13268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07頁）。惟無論兩
    造土地間之經界線係採原告方案或被告方案（即本院認定之
    經界線位置），鑑定圖所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即
    上開溝渠之坐落位置，均位在陳國浩所有之系爭1552地號土
    地範圍內一節，此有前揭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可參，且為
    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8頁），基此，可證溝渠之具體坐
    落位置違何，尚與兩造土地間界址之認定無涉。
㈣、原告另稱:渠等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而於渠等
    土地上興建建物，故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
    兩造間土地界址云云。惟經本院向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調
    取原告等人分別所有之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000○00
    0號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等相關申請案卷後，苗栗縣
    政府工商發展處函覆僅存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號建
    物案卷一節，有卷附苗栗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府商建字第11
    30083303號函文可參(見院卷第133頁)。而觀諸該函文所附8
    4年11月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圖，其中建物一層平面圖所示建
    築線(即一樓屋前騎樓之前緣)與該建物前方之15公尺計畫道
    路(即中正路)之間，尚有公共排水溝穿越其間，二者本非緊
    鄰，故原告逕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兩造間土
    地界址，是否有據，本待商榷；況且，細繹上開竣工圖所示
    建物一層平面圖建築線，可知，倘該等建物、騎樓確均係依
    圖施作興建，則公共排水溝理應坐落在一樓屋前騎樓之前方
    ，然經本院勘驗結果，公共排水溝之實際坐落位置則位在騎
    樓之正下方，此有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可參，徵諸此情
    ，益見上開建物、騎樓於最初興建時，並非依核定之建築線
    而為施作，故自無從以一樓屋前騎樓實際坐落位置作為本件
    界址認定之依據。基此，原告主張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
    交界作為兩造間土地之界址一節，亦屬無稽。
㈤、原告又稱：如依國測中心之補充鑑定圖，被告之土地面積將
    增加3.53平方公尺，原告之土地面積則與登記面積相符或相
    差無幾，如依被告主張，將造成原告占用被告土地之結果，
    然國測中心並未具體說明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寬度為何等語
    （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
    ，土地面積並非確認界址應審酌之因素，反而應係以地籍圖
    之界址確定土地面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彭愷忠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
    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
    連接點線；連賴廷英、連倍興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0地號
    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
    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陳國浩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2地號
    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
    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鄭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周煒婷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1007號
原      告  彭愷忠  
            連賴廷英

            連倍興  
            陳國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鴻毅律師
被      告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柯宏奇律師
            江錫麒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宏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定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二、確定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三、確定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一五六二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與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請求確認原告彭愷忠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156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A─B之連接虛線。二、請求確認原告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B─C之連接虛線。三、請求確認原告陳國浩所有坐落苗栗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附圖所示C─D之連接虛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嗣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測中心）到場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及當庭更正上開聲明為：「一、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附圖即國測中心113年8月2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二、確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三、確認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見本院卷第237、239至240頁）。本院審酌上開聲明之更正，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係依國測中心就原告請求測量而成之鑑定圖做出調整，將原告所主張界址予以明確描述之補充事實上陳述行為，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彭愷忠為系爭154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連賴廷英、連倍興為系爭155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陳國浩為系爭155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並與上開原告之各土地相毗鄰。因苗栗縣苗栗市於112年度進行地籍重測，被告對於重測後界址有爭議，同時主張原告所有建物有越界占用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情事，遂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申請調處，經苗栗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12年5月31日、同年7月26日、同年8月29日、同年10月19日進行4次調處後，於同年10月19日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為由，作成第40案裁處結果（下稱系爭裁處結果）。惟因原告及周遭鄰居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故系爭裁處結果所定界址，顯不符歷史發展因素及道路現況，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彭愷忠所有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20-4地號）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㈡確認連賴廷英、連倍興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1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㈢確認陳國浩所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段401-3地號），與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鑑定圖所示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即黑色實線）。
二、被告則以：苗栗縣政府於112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伊對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遂向苗栗縣政府申請調處，嗣因調處不成立，經苗栗縣政府於112年10月31日依直轄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進行裁處，裁處結果以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為重測結果，系爭裁處結果公允且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
㈠、系爭154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彭愷忠所有；系爭155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連賴廷英、連倍興共有；系爭155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陳國浩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苗栗縣○○市○○段00000地號）為被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改組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所有。
㈡、於112年度地籍重測時，兩造對於重測後之界址有爭議，經被告向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未能成立協議，經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逕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為重測後結果，於112年10月19日作出系爭裁處結果。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5款所定「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涉訟者」，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其性質屬形成之訴，法院得本於調查結果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界址之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107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參照）；是土地重測之目的既在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在舊地籍圖並無破損、滅失或不精準之情形，原有之界址亦無不明，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並據以形成一定之法律、生活關係等情況下，重測後之土地界址，自應以重測前之地籍圖為準（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勘驗現場，並囑託國測中心測量人員分別就原告主張之界址、重測協助指界位置暫存檔及被告主張之界址（即舊地籍線）繪製測量並計算面積，及於成果圖內標示溝渠位置後，經國測中心使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上開土地附近檢測111年度苗栗縣苗栗市地籍圖重測期間測設之圖根點，經檢測合格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兩造指界位置、上開土地及附近界址點，並計算其座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同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及重測前地籍圖比例尺1/600），再依據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之重測前後地籍圖、重測前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及重測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展繪本件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比例尺1/500鑑定圖。鑑定結果：鑑定圖㈠圖示⊙小圓圈係圖根點。㈡圖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㈢圖示K…L…M…N黑色連接點線係以重測前苗栗段地籍圖（比例尺1/600）測定系爭土地間界址，並讀取其坐標後，展點連線於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500鑑測原圖上之位置即重測後文昌段1549、1550、155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9、401-1、401-3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即被告指界位置），經鑑測結果，與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位置相符。㈣圖示--黑色連接虛線係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保管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之經界線位置。㈤圖示F--E--H--G--I--J紅色連接虛線，係原告（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位置，其中F、E、H、G、I、J點實地為紅色噴漆，圖示P、R點係紅色連接虛線與黑色連接虛線延長之交點。㈥圖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係依法官現場囑託事項測量溝渠位置，其中A至D點實地為白色噴漆。㈦依法官囑託事項計算增減面積，詳如鑑定圖上面積增減分析表所示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7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國測中心113年8月5日測籍字第1131555594號函附（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53、155、221至223頁）；又國測中心復依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提供之重測後地籍圖、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裁處結果（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展繪有關上開土地地籍圖經界線，上開土地重測後文昌段1552、1550、1549地號與毗鄰同段1562地號（重測前苗栗段401-3、401-1、420-9、420-4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前地籍圖界址點，詳如補充鑑定圖一節，亦有國測中心113年11月15日測籍字地0000000000號函附補充鑑定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本院審酌國測中心係我國具土地測量專業技術之最高測量權責機關，其測量技術及使用儀器理應精密優良，且其鑑定方法尚須遵守地籍圖測量實施規則及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之相關規定，且已將重測前、後地籍圖、鄰地界址、兩造之指界、系爭裁處結果、苗栗縣苗栗市地籍調查表、苗栗縣苗栗市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界址標示補正】表等納入考量，所得鑑定結果應屬準確；此外，本件卷內亦不存在得證明重測前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或不精準，或原有之界址不明之事證，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土地間之界址自應以重測前地籍原圖所示經界線所載界址為準。據此，國測中心以重測前、後地籍圖經界線及系爭裁處結果所示重測協助指界暫存檔進行測量比對結果，既均一致，堪認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應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㈡、原告雖稱：由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說明（二）可知，鑑定圖所示黑色實線係重測後文昌段地籍圖經界線，伊指界如鑑定圖所示紅色連接虛線仍在上開黑色實線範圍內，故伊欲以該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為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至241頁）。惟鑑定圖所示之黑色實線，實則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毗鄰之文昌段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自補充鑑定圖內亦可得悉被告所有系爭1562地號土地東南方尚有上開1561地號土地，而鑑定圖與補充鑑定圖上所示黑色實線，為系爭1562地號土地與上開1561地號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均與原告所有上開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線無關等情，業據國測中心函覆及所附補充鑑定圖所示明確（見本院卷第255至257頁），是原告主張上開黑色實線為兩造土地間之重測後地籍圖經界線，容有誤會。
㈢、原告復稱:渠等土地內設有被告之溝渠，被告最初曾於84年9月25日行文向伊及鄰地之所有權人借用土地設置上開溝渠，可證經界線應為補充鑑定圖所示F--E--H--G--I--J紅色連接虛線云云，並提出臺灣省苗栗農田水利會84年9月25日84苗農水管字第13268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07頁）。惟無論兩造土地間之經界線係採原告方案或被告方案（即本院認定之經界線位置），鑑定圖所示A--B--D--C--A藍色連接虛線即上開溝渠之坐落位置，均位在陳國浩所有之系爭1552地號土地範圍內一節，此有前揭更正後鑑定書及鑑定圖可參，且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8頁），基此，可證溝渠之具體坐落位置違何，尚與兩造土地間界址之認定無涉。
㈣、原告另稱:渠等最初即以道路邊界線申請建築執照，而於渠等土地上興建建物，故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兩造間土地界址云云。惟經本院向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調取原告等人分別所有之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000○000號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等相關申請案卷後，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函覆僅存門牌號碼苗栗縣○○市○○路000號建物案卷一節，有卷附苗栗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府商建字第1130083303號函文可參(見院卷第133頁)。而觀諸該函文所附84年11月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圖，其中建物一層平面圖所示建築線(即一樓屋前騎樓之前緣)與該建物前方之15公尺計畫道路(即中正路)之間，尚有公共排水溝穿越其間，二者本非緊鄰，故原告逕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之交界處作為兩造間土地界址，是否有據，本待商榷；況且，細繹上開竣工圖所示建物一層平面圖建築線，可知，倘該等建物、騎樓確均係依圖施作興建，則公共排水溝理應坐落在一樓屋前騎樓之前方，然經本院勘驗結果，公共排水溝之實際坐落位置則位在騎樓之正下方，此有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可參，徵諸此情，益見上開建物、騎樓於最初興建時，並非依核定之建築線而為施作，故自無從以一樓屋前騎樓實際坐落位置作為本件界址認定之依據。基此，原告主張應以一樓屋前騎樓與道路交界作為兩造間土地之界址一節，亦屬無稽。
㈤、原告又稱：如依國測中心之補充鑑定圖，被告之土地面積將增加3.53平方公尺，原告之土地面積則與登記面積相符或相差無幾，如依被告主張，將造成原告占用被告土地之結果，然國測中心並未具體說明系爭1562地號土地之寬度為何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8頁），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面積並非確認界址應審酌之因素，反而應係以地籍圖之界址確定土地面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彭愷忠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49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N─M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連賴廷英、連倍興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0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M─L點之黑色連接點線；陳國浩與被告間毗鄰之系爭1552地號土地與系爭1562地號土地間之界址，為如補充鑑定圖所示L─K點之黑色連接點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鄭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周煒婷


